同意参加复试协议

为保证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录取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有效掌控参加复试考生的人数，现与欲调剂到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考生签署如下协议：

因本人第一志愿未被录取，现同意调剂到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参加2010年研究生复试，并同意交纳1000元抵押金。只要参加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2010年研究生复试，无论通过与否抵押金将如数退还学生本人。否则，抵押金将不予退还。

注：若复试之前将考研档案调往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，则该抵押金退还本人。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培训中心
2010年3月
2010年考研调剂生：_______________

